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簡字第5號

原      告  鄭宇瀚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永定事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塽得 

被      告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倉敏 

被      告  郭傑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施衣峯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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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

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

義；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

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

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臺南市政

府交通局請求國家損害賠償，經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以民

國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通知被告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並副知原告：關於臺南市違規停車拖吊之公權

力行使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等規定屬被告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權責，依上開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應以執行

公權力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故移請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卓處。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隊於113年6月28日以

南市警交秘字第1130410856號函暨拒絕賠償理由書通知原告

拒絕賠償（下稱拒絕賠償理由書）等情，有上開函文及拒絕

賠償理由書、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1

頁、第93頁至第99頁），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起訴時已踐行

前揭法條之前置程序規定，其提起本件訴訟，於程序上並無

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

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晚間遭拖吊，執行拖吊之警員為被

告郭傑元、拖吊人員即被告永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定公

司）員工被告黃倉敏，系爭機車停放位置之地面係淺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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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等以白色粉筆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

始知悉系爭機車已遭拖吊，侵害其就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一

般行動自由，原告受有身心痛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

求被告賠償相當於機車之租金新臺幣（下同）1,500元、勞

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共計100,001元。

原告主張之保護規範包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

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

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民

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

等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1元。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

察大隊則以：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單位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無涉，原告請

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賠償，並無理由。被告郭傑元執行

拖吊系爭機車勤務，已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

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規定，於地面以粉筆書寫

拖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等資訊，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並無原告所指模糊不清之情事。況且，除地面拖吊資

訊外，原告亦可利用網路查詢及警察局報案電話立即查詢拖

吊資訊，益徵原告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於法無據。原告亦

未證明其受有相當於機車租金損失1,500元及勞動力減損183

元。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

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則以：原告未踐行協議先行程序，原

告請求國家賠償程序不合法，且原告之主張無法特定本件與

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之關係為何。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

　㈢被告永定公司、陳塽得、黃倉敏則以：被告黃倉敏依法行

事，並無疏失。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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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

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

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

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

定有明文。是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需有故意或過

失，且其行為需屬不法，或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致人民

自由或權利受有損害者，國家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國家機

關所屬公務員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即欠缺違法

性，訴請賠償，即屬無據。汽車駕駛人停車時，在禁止臨時

停車處所停車，處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第1項及第2

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

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

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内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為之。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定

有明文。又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規定：第56條第4項之

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56條第4項之移置，得由交通

助理人員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

拖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

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

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之債，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且請求賠償損害者，應就

上開要件負立證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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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經查：　

　⒈原告對於其所有系爭機車於113年4月1日違規停放人行道

（即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前【下稱拖吊地點】），

經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中北拖吊小隊警員即

被告郭傑元於該日18時50分許舉發違規、執行拖吊並以粉筆

於地面書寫拖吊資訊等情，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

真實。原告主張警員、拖吊人員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

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

吊，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

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

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構成國

家賠償責任、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各該要件事實負

舉證責任。

　⒉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11

3年4月1日擔任18時至22時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

拖吊地點，發現系爭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依規定舉

發並拖吊，協助執行拖吊業者為中北拖吊場，司機為被告黃

倉敏，中北拖吊場係由被告永定公司經營，其負責人為被告

陳塽得，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委託被告永定公司辦理違規

車輛拖吊及保管業務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等情，有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0日南市警交執字第1130311694

A號函、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

85433號函、113年5月27日南市交停營字第1130743743號函

中北停車場經營登記、永定公司登記表、勞務採購契約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第21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39頁至第41

頁、第43頁至第58頁），堪認為真實。可知系爭車輛拖吊公

權力執行機關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執行

職務之公務員為被告郭傑元，而被告永定公司係受行政機關

即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之指揮監督，協助其

執行公權力職務，屬行政助手，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與系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5



爭機車遭拖吊等公權力之行使未見有何關聯，則原告主張被

告永定公司及其負責人即被告陳塽得、員工即被告黃倉敏、

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於法無據。　

　⒊原告主張執行拖吊時，被告郭傑元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

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

拖吊等等。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巡邏拖吊勤務，於18

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車輛等12輛機車停放於人行

道違規停車，爰依處罰條例第56條1項規定舉發「在騎樓以

外之人行道停車」違規，且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

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於地面以粉筆書寫

拖吊資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有職務報

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違規取締相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4頁），且

依違規取締相片所示，原告之系爭機車確停放於人行道上，

拖吊地點之地面亦有使用粉筆書寫拖吊時間、車牌號碼、拖

吊單位（保管場）之字跡，均清晰可見，並無原告所稱難以

辨識之情事，足認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移置系爭機車符合

上開規定，乃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並無構成國

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職務上不法行為，原告上開主張

尚難採信。

　⒋原告提出其所拍攝之照片、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

音檔，主張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等等。觀諸原告

提出之照片（見補字卷第19頁）顯示之內容與被告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提出之違規取締照片（見本院卷第14

4頁）所載內容有所不符，是原告提出之照片內容與被告郭

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並書寫於地面之資訊是否同一，

顯屬有疑。原告提出之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

檔，均經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有勘

驗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6頁），然其內容均不足以

證明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

而，原告主張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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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相當於

機車租金價額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

8,318元，合計100,001元，於法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

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審

諸原告主張被告構成民法侵權行為之事實為書寫於地面之拖

吊資訊難以辨識一節，惟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

屬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已如前述，自不構成不法侵害行為。

原告固主張如上開貳、一、所指數項保護規範等等，然被告

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乃依法行政，且符合上開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亦如

前述，而前開規定與原告所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

車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

關於規定記載拖吊資訊部分大致相同，且被告郭傑元執行拖

吊勤務未見有何違反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

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從

為有利於其之認定。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

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違反何保護他人之法律之具體情事，

致生損害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

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

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100,001元，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

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

1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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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

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

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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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簡字第5號
原      告  鄭宇瀚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法定代理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永定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塽得  
被      告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倉敏  
被      告  郭傑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法定代理人  施衣峯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請求國家損害賠償，經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以民國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通知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並副知原告：關於臺南市違規停車拖吊之公權力行使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等規定屬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權責，依上開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應以執行公權力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故移請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卓處。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隊於113年6月28日以南市警交秘字第1130410856號函暨拒絕賠償理由書通知原告拒絕賠償（下稱拒絕賠償理由書）等情，有上開函文及拒絕賠償理由書、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1頁、第93頁至第99頁），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起訴時已踐行前揭法條之前置程序規定，其提起本件訴訟，於程序上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晚間遭拖吊，執行拖吊之警員為被告郭傑元、拖吊人員即被告永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定公司）員工被告黃倉敏，系爭機車停放位置之地面係淺色的，其等以白色粉筆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已遭拖吊，侵害其就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一般行動自由，原告受有身心痛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相當於機車之租金新臺幣（下同）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共計100,001元。原告主張之保護規範包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1元。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則以：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單位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無涉，原告請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賠償，並無理由。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系爭機車勤務，已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規定，於地面以粉筆書寫拖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等資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無原告所指模糊不清之情事。況且，除地面拖吊資訊外，原告亦可利用網路查詢及警察局報案電話立即查詢拖吊資訊，益徵原告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於法無據。原告亦未證明其受有相當於機車租金損失1,500元及勞動力減損183元。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則以：原告未踐行協議先行程序，原告請求國家賠償程序不合法，且原告之主張無法特定本件與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之關係為何。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㈢被告永定公司、陳塽得、黃倉敏則以：被告黃倉敏依法行事，並無疏失。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需有故意或過失，且其行為需屬不法，或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致人民自由或權利受有損害者，國家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國家機關所屬公務員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即欠缺違法性，訴請賠償，即屬無據。汽車駕駛人停車時，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處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第1項及第2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内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為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定有明文。又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規定：第56條第4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56條第4項之移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且請求賠償損害者，應就上開要件負立證之責。
　㈡經查：　
　⒈原告對於其所有系爭機車於113年4月1日違規停放人行道（即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前【下稱拖吊地點】），經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中北拖吊小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該日18時50分許舉發違規、執行拖吊並以粉筆於地面書寫拖吊資訊等情，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主張警員、拖吊人員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吊，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構成國家賠償責任、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各該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擔任18時至22時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依規定舉發並拖吊，協助執行拖吊業者為中北拖吊場，司機為被告黃倉敏，中北拖吊場係由被告永定公司經營，其負責人為被告陳塽得，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委託被告永定公司辦理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業務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0日南市警交執字第1130311694A號函、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113年5月27日南市交停營字第1130743743號函中北停車場經營登記、永定公司登記表、勞務採購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1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39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58頁），堪認為真實。可知系爭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機關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為被告郭傑元，而被告永定公司係受行政機關即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之指揮監督，協助其執行公權力職務，屬行政助手，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與系爭機車遭拖吊等公權力之行使未見有何關聯，則原告主張被告永定公司及其負責人即被告陳塽得、員工即被告黃倉敏、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於法無據。　
　⒊原告主張執行拖吊時，被告郭傑元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吊等等。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車輛等12輛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爰依處罰條例第56條1項規定舉發「在騎樓以外之人行道停車」違規，且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於地面以粉筆書寫拖吊資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有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取締相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4頁），且依違規取締相片所示，原告之系爭機車確停放於人行道上，拖吊地點之地面亦有使用粉筆書寫拖吊時間、車牌號碼、拖吊單位（保管場）之字跡，均清晰可見，並無原告所稱難以辨識之情事，足認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移置系爭機車符合上開規定，乃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並無構成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職務上不法行為，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⒋原告提出其所拍攝之照片、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檔，主張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等等。觀諸原告提出之照片（見補字卷第19頁）顯示之內容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提出之違規取締照片（見本院卷第144頁）所載內容有所不符，是原告提出之照片內容與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並書寫於地面之資訊是否同一，顯屬有疑。原告提出之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檔，均經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有勘驗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6頁），然其內容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相當於機車租金價額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合計100,001元，於法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審諸原告主張被告構成民法侵權行為之事實為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一節，惟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屬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已如前述，自不構成不法侵害行為。原告固主張如上開貳、一、所指數項保護規範等等，然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乃依法行政，且符合上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亦如前述，而前開規定與原告所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關於規定記載拖吊資訊部分大致相同，且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勤務未見有何違反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從為有利於其之認定。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違反何保護他人之法律之具體情事，致生損害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100,001元，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1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簡字第5號
原      告  鄭宇瀚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法定代理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永定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塽得  
被      告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倉敏  
被      告  郭傑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法定代理人  施衣峯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
    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
    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
    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
    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1條第1 項
    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臺南市政府
    交通局請求國家損害賠償，經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以民國
    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通知被告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並副知原告：關於臺南市違規停車拖吊之公權力
    行使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等規定屬被告臺南
    市政府警察局權責，依上開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應以執行公
    權力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故移請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卓處。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隊於113年6月28日以南
    市警交秘字第1130410856號函暨拒絕賠償理由書通知原告拒
    絕賠償（下稱拒絕賠償理由書）等情，有上開函文及拒絕賠
    償理由書、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1頁、
    第93頁至第99頁），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起訴時已踐行前揭
    法條之前置程序規定，其提起本件訴訟，於程序上並無不合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
    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晚間遭拖吊，執行拖吊之警員為被
    告郭傑元、拖吊人員即被告永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定公
    司）員工被告黃倉敏，系爭機車停放位置之地面係淺色的，
    其等以白色粉筆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
    始知悉系爭機車已遭拖吊，侵害其就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一
    般行動自由，原告受有身心痛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
    被告賠償相當於機車之租金新臺幣（下同）1,500元、勞動
    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共計100,001元。原
    告主張之保護規範包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
    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吊
    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民法
    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
    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1元。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
    察大隊則以：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單位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
    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無涉，原告請
    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賠償，並無理由。被告郭傑元執行
    拖吊系爭機車勤務，已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
    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規定，於地面以粉筆書寫
    拖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等資訊，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並無原告所指模糊不清之情事。況且，除地面拖吊資
    訊外，原告亦可利用網路查詢及警察局報案電話立即查詢拖
    吊資訊，益徵原告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於法無據。原告亦
    未證明其受有相當於機車租金損失1,500元及勞動力減損183
    元。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
    ，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則以：原告未踐行協議先行程序，原
    告請求國家賠償程序不合法，且原告之主張無法特定本件與
    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之關係為何。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
    所示。
　㈢被告永定公司、陳塽得、黃倉敏則以：被告黃倉敏依法行事
    ，並無疏失。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
    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
    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
    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
    定有明文。是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需有故意或過
    失，且其行為需屬不法，或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致人民
    自由或權利受有損害者，國家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國家機
    關所屬公務員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即欠缺違法
    性，訴請賠償，即屬無據。汽車駕駛人停車時，在禁止臨時
    停車處所停車，處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第1項及第2
    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
    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
    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内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
    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為之。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定
    有明文。又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規定：第56條第4項之
    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
    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56條第4項之移置，得由交通
    助理人員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
    拖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
    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
    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
    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
    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受僱人
    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
    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
    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之債，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且請求賠償損害者，應就
    上開要件負立證之責。
　㈡經查：　
　⒈原告對於其所有系爭機車於113年4月1日違規停放人行道（即
    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前【下稱拖吊地點】），經被告臺
    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中北拖吊小隊警員即被告郭傑
    元於該日18時50分許舉發違規、執行拖吊並以粉筆於地面書
    寫拖吊資訊等情，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實。原
    告主張警員、拖吊人員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拖吊資訊
    ，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吊，被告
    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
    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所否認
    ，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構成國家賠償
    責任、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各該要件事實負舉證責
    任。
　⒉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113
    年4月1日擔任18時至22時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拖
    吊地點，發現系爭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依規定舉發
    並拖吊，協助執行拖吊業者為中北拖吊場，司機為被告黃倉
    敏，中北拖吊場係由被告永定公司經營，其負責人為被告陳
    塽得，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委託被告永定公司辦理違規車
    輛拖吊及保管業務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等情，有臺南市政府
    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0日南市警交執字第1130311694A
    號函、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
    5433號函、113年5月27日南市交停營字第1130743743號函中
    北停車場經營登記、永定公司登記表、勞務採購契約在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21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39頁至第41頁、
    第43頁至第58頁），堪認為真實。可知系爭車輛拖吊公權力
    執行機關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執行職務
    之公務員為被告郭傑元，而被告永定公司係受行政機關即被
    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之指揮監督，協助其執行
    公權力職務，屬行政助手，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與系爭機
    車遭拖吊等公權力之行使未見有何關聯，則原告主張被告永
    定公司及其負責人即被告陳塽得、員工即被告黃倉敏、被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於法無據。　
　⒊原告主張執行拖吊時，被告郭傑元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
    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
    拖吊等等。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巡邏拖吊勤務，於18
    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車輛等12輛機車停放於人行
    道違規停車，爰依處罰條例第56條1項規定舉發「在騎樓以
    外之人行道停車」違規，且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
    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於地面以粉筆書寫
    拖吊資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有職務報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
    規取締相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4頁），且依
    違規取締相片所示，原告之系爭機車確停放於人行道上，拖
    吊地點之地面亦有使用粉筆書寫拖吊時間、車牌號碼、拖吊
    單位（保管場）之字跡，均清晰可見，並無原告所稱難以辨
    識之情事，足認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移置系爭機車符合上
    開規定，乃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並無構成國家
    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職務上不法行為，原告上開主張尚
    難採信。
　⒋原告提出其所拍攝之照片、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
    音檔，主張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等等。觀諸原告
    提出之照片（見補字卷第19頁）顯示之內容與被告臺南市政
    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提出之違規取締照片（見本院卷第14
    4頁）所載內容有所不符，是原告提出之照片內容與被告郭
    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並書寫於地面之資訊是否同一，
    顯屬有疑。原告提出之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檔
    ，均經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有勘驗
    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6頁），然其內容均不足以證
    明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而，
    原告主張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
    局交通警察大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相當於機車
    租金價額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
    元，合計100,001元，於法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
    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審諸
    原告主張被告構成民法侵權行為之事實為書寫於地面之拖吊
    資訊難以辨識一節，惟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屬
    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已如前述，自不構成不法侵害行為。原
    告固主張如上開貳、一、所指數項保護規範等等，然被告郭
    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乃依法行政，且符合上開臺南市
    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亦如前
    述，而前開規定與原告所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
    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關
    於規定記載拖吊資訊部分大致相同，且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
    勤務未見有何違反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
    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從為
    有利於其之認定。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
    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違反何保護他人之法律之具體情事，致
    生損害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
    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
    償責任，應賠償原告100,001元，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
    、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1
    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南國簡字第5號
原      告  鄭宇瀚  

被      告  臺南市政府交通局

法定代理人  王銘德  
訴訟代理人  李汶宜律師
被      告  永定事業有限公司

兼
法定代理人  陳塽得  
被      告
兼  上二人
訴訟代理人  黃倉敏  
被      告  郭傑元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

法定代理人  林國清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被      告  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

法定代理人  施衣峯  
訴訟代理人  何恒慧  
            莊海松  
            楊振輝  
            李世上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國家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依國家賠償法請求損害賠償時，應先以書面向賠償義務機關請求之；賠償義務機關對於前項請求，應即與請求權人協議；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項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賠償義務機關拒絕賠償，或自提出請求之日起逾30日不開始協議，或自開始協議之日起逾60日協議不成立時，請求權人得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國家賠償法第10條、第11條第1 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其前向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請求國家損害賠償，經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以民國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通知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並副知原告：關於臺南市違規停車拖吊之公權力行使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等規定屬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權責，依上開規定，國家賠償請求應以執行公權力之機關為賠償義務機關，故移請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卓處。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警察大隊於113年6月28日以南市警交秘字第1130410856號函暨拒絕賠償理由書通知原告拒絕賠償（下稱拒絕賠償理由書）等情，有上開函文及拒絕賠償理由書、送達證書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9頁至第41頁、第93頁至第99頁），堪信為真實。是原告起訴時已踐行前揭法條之前置程序規定，其提起本件訴訟，於程序上並無不合。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原告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機車（下稱系爭機車）於民國113年4月1日晚間遭拖吊，執行拖吊之警員為被告郭傑元、拖吊人員即被告永定事業有限公司（下稱永定公司）員工被告黃倉敏，系爭機車停放位置之地面係淺色的，其等以白色粉筆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已遭拖吊，侵害其就系爭機車之所有權、一般行動自由，原告受有身心痛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相當於機車之租金新臺幣（下同）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共計100,001元。原告主張之保護規範包含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0,001元。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則以：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單位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無涉，原告請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賠償，並無理由。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系爭機車勤務，已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規定，於地面以粉筆書寫拖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等資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並無原告所指模糊不清之情事。況且，除地面拖吊資訊外，原告亦可利用網路查詢及警察局報案電話立即查詢拖吊資訊，益徵原告對其等提起本件訴訟，於法無據。原告亦未證明其受有相當於機車租金損失1,500元及勞動力減損183元。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則以：原告未踐行協議先行程序，原告請求國家賠償程序不合法，且原告之主張無法特定本件與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之關係為何。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㈢被告永定公司、陳塽得、黃倉敏則以：被告黃倉敏依法行事，並無疏失。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本法所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者，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同。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公務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需有故意或過失，且其行為需屬不法，或有怠於執行職務之情事，致人民自由或權利受有損害者，國家始負損害賠償責任。倘國家機關所屬公務員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即欠缺違法性，訴請賠償，即屬無據。汽車駕駛人停車時，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處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罰鍰。第1項及第2項情形，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應責令汽車駕駛人將車移置適當處所；如汽車駕駛人不予移置或不在車内時，得由該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或交通助理人員為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56條第1項第1款、第4項定有明文。又處罰條例第85條之3第1項規定：第56條第4項之移置或扣留，得由交通勤務警察、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逕行移置或扣留，其屬第56條第4項之移置，得由交通助理人員逕行為之；上述之移置或扣留，得使用民間拖吊車拖離之。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受僱人因執行職務，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由僱用人與行為人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第1項本文固分別定有明文。又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債，行為人須具備違法性、有責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始足當之，且請求賠償損害者，應就上開要件負立證之責。
　㈡經查：　
　⒈原告對於其所有系爭機車於113年4月1日違規停放人行道（即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前【下稱拖吊地點】），經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中北拖吊小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該日18時50分許舉發違規、執行拖吊並以粉筆於地面書寫拖吊資訊等情，並不爭執，此部分之事實堪認為真實。原告主張警員、拖吊人員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吊，被告應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為被告所否認，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自應由原告就被告所為構成國家賠償責任、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各該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警員即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擔任18時至22時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依規定舉發並拖吊，協助執行拖吊業者為中北拖吊場，司機為被告黃倉敏，中北拖吊場係由被告永定公司經營，其負責人為被告陳塽得，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委託被告永定公司辦理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業務並訂有勞務採購契約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113年5月20日南市警交執字第1130311694A號函、臺南市政府交通局113年5月15日南市交秘字第1130685433號函、113年5月27日南市交停營字第1130743743號函中北停車場經營登記、永定公司登記表、勞務採購契約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1頁、第29頁至第31頁、第39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58頁），堪認為真實。可知系爭車輛拖吊公權力執行機關係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執行職務之公務員為被告郭傑元，而被告永定公司係受行政機關即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之指揮監督，協助其執行公權力職務，屬行政助手，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與系爭機車遭拖吊等公權力之行使未見有何關聯，則原告主張被告永定公司及其負責人即被告陳塽得、員工即被告黃倉敏、被告臺南市政府交通局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於法無據。　
　⒊原告主張執行拖吊時，被告郭傑元以白色粉筆於淺色地面書寫拖吊資訊，難以辨識，致原告耗時許久始知悉系爭機車遭拖吊等等。被告郭傑元於113年4月1日巡邏拖吊勤務，於18時50分許在拖吊地點，發現系爭車輛等12輛機車停放於人行道違規停車，爰依處罰條例第56條1項規定舉發「在騎樓以外之人行道停車」違規，且依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第3點第5項，於地面以粉筆書寫拖吊資訊（日期、拖吊場地址、電話、車號），有職務報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違規取締相片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9頁至第144頁），且依違規取締相片所示，原告之系爭機車確停放於人行道上，拖吊地點之地面亦有使用粉筆書寫拖吊時間、車牌號碼、拖吊單位（保管場）之字跡，均清晰可見，並無原告所稱難以辨識之情事，足認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移置系爭機車符合上開規定，乃依法行政，為公權力之正當行使，並無構成國家賠償法第2條第2項規定之職務上不法行為，原告上開主張尚難採信。
　⒋原告提出其所拍攝之照片、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檔，主張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等等。觀諸原告提出之照片（見補字卷第19頁）顯示之內容與被告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提出之違規取締照片（見本院卷第144頁）所載內容有所不符，是原告提出之照片內容與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並書寫於地面之資訊是否同一，顯屬有疑。原告提出之影片、其與拖吊場員工對話之錄音檔，均經本院於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期日當庭勘驗，有勘驗結果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6頁），然其內容均不足以證明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是難為有利於原告之認定。從而，原告主張被告郭傑元、臺南市政府警察局、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應負國家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相當於機車租金價額1,500元、勞動能力減損183元及精神慰撫金98,318元，合計100,001元，於法無據。
　⒌原告另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等等，審諸原告主張被告構成民法侵權行為之事實為書寫於地面之拖吊資訊難以辨識一節，惟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屬公權力之正當行使，已如前述，自不構成不法侵害行為。原告固主張如上開貳、一、所指數項保護規範等等，然被告郭傑元執行系爭機車拖吊勤務乃依法行政，且符合上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車輛移置與保管作業規定，亦如前述，而前開規定與原告所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取締違規停車拖吊作業程序、高雄市政府違規車輛拖吊及保管作業規定關於規定記載拖吊資訊部分大致相同，且被告郭傑元執行拖吊勤務未見有何違反民法第1條習慣、誠實信用原則、信賴保護原則、憲法第7條平等權之情事，原告此部分主張無從為有利於其之認定。原告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或違反何保護他人之法律之具體情事，致生損害於原告，是原告主張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規定，被告應負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應賠償原告100,001元，亦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85條、第188條、國家賠償法第2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100,001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南簡易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